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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理 工 大 学 教 务 部

教〔2022〕34号 签发人：薛正辉

北京理工大学本科生课程线上考核工作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本科生课程线上考核工作相关事项，确保线上

考核工作顺利开展，保证线上考核公平、公正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1．课程考核是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，是检验教师教学效果、

学生学习情况的重要评价手段。课程线上考核方式与内容要能够

检验学生对课程知识掌握与应用的能力，要能够保证考核的公平

性与公正性，要能够维护“实事求是，不自以为是”的优良学风。

2．坚持学生为本，坚持校院协同，各部门及教学单位应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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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上考核工作各项安排及应急预案，同时做好任课教师统一培训

工作及学生的答疑解惑工作。

3．坚持考核质量不降低，线上考核标准与线下考核标准应一

致，考核过程的归档文件应齐全规范，监考工作应有序有效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1．线上考核标准

线上考核标准要保持与线下考核标准一致，考核标准客观合

理。命题应以教学大纲为依据，体现课程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

求，考核难度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具备信度（可靠性）、效度（准

确性）和区分度。

2．线上考核方式

教学单位及任课教师应根据实际情况探索线上教学过程性

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多元化考核评价，创新课程的线上考

核方式，保证考核过程和成绩给定的公平合理。

3．线上考核流程

（1）教学单位应建立由主管本科教学工作领导、负责本科教

学工作管理人员和督导专家组成的线上考核工作指导小组，统筹

做好线上考核工作各项安排，保障线上考核顺利开展。

（2）任课教师确定线上考核方式后，应提交教学单位主管本

科教学工作领导审批通过，然后提交教务部审核通过并报教学运

行与考务中心备案。任课教师与学生所在书院、学院密切配合，应

至少提前一周告知学生线上考核方式，确保学生知晓考核时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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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形式、考核要求、成绩各项构成比例，使学生能够提前评估

是否具备线上考核所需的资源条件等。任课教师应在正式考核前

两天内安排一次线上试考环节，供监考教师、考核学生调试设备、

熟悉流程。任课教师与学生所在书院、学院密切配合，应重点关

注软硬件条件较差的学生，通过积极协商提出解决办法，使得每

位学生都能够顺利参加线上考核。任课教师可综合考虑学生网络

状况、电脑设备、打字速度等主客观因素，适当延长考核时间。

（3）教学单位在线上考核过程中应做到对考核环节可控，对

异常情况应急处理可控，对学生提交的答题结果及监考提供的考

场记录等材料妥善保存以备查。考核结束后，任课教师应根据评

判标准合理判定成绩，对线上考核情况进行分析总结，按要求在

系统中按时登录成绩。

4．线上考核要求

（1）考核前，学生须准备至少 1 台带摄像头、且可上网的

硬件设备（电脑或手机等），用于拍摄和监控考核过程。学生须提

前做好用电和网络准备，测试考核环境，确保满足考核要求。学

生须在独立安静、光线充足的房间内进行考核。学生应提前与家

人、舍友做好沟通，确保周围环境不会对学生产生干扰。

（2）考核时，学生须登陆任课教师指定的平台，并将用户名

改为“学号+姓名”，同时将硬件设备摄像头调整到位，使得摄像

头可拍摄到试卷（或显示试卷的硬件设备画面）、答题纸、考核所

需辅助材料（例如笔、铅笔、橡皮擦、计算器等）以及学生双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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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置，并在考核过程中一直保持可监控状态。学生须打开硬件设

备的麦克风及音频设备，确保监考教师可听到学生声音、学生能

听到监考教师指令。学生须按考核要求，独立自主完成课程考核。

（3）根据课程的实际情况或者学生的学习条件，经学生申请

及任课教师批准，学生也可采用线下作答后拍照上传等方式完成

考核。对于未按时提交试卷，且考试结束一小时内任课教师通过

多种形式仍无法取得联系的学生，可以按照缺考处理。

（4）教学单位应根据线上考核规模、考核方式、课程特点等

认真安排监考教师，原则上监考教师与学生的比例不低于 1：

30。监考教师须对考核过程全程录像。考核前，监考教师应向学

生告知考核要求，并提醒学生在作答时及时保存数据资料，以免

答案丢失。考核结束后，任课教师及监考教师应认真整理线上回

收试卷情况，按照考核方案要求认真记录考核过程相关情况并整

理监考过程视频或截图等材料以备查。如发现学生有违反考场纪

律行为的，应在尽量避免影响其他学生的情况下，收集、固化相

关证据，待考核结束后，由任课教师或主监考教师将情况及相关

证据反馈教学单位。

三、其他说明

1．各教学单位应充分认识到特殊时期做好本科生课程线上

考核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，应加强对任课教师、监考人员的指

导培训，妥善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，以确保线上考核工作顺利进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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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各教学单位及任课教师可在上述要求的基础上，依据课程

特点、考核方式、考核人数等具体情况，进一步制定相关课程的

更具针对性的线上考核方案，经教学单位主管本科教学工作领导

审批通过，提交教务部审核通过并报教学运行与考务中心备案后

实施。

3．线上考核若构成教学事故，按照《北京理工大学教学事故

认定及处理规定（修订）》（北理工发〔2020〕19号）处理；若构

成违纪作弊，按照《北京理工大学本科考试工作规定》（修订）、

《北京理工大学学生纪律处分规定》处理。

4．线上考核应作为应急状态下的备选考核方式，各教学单位

应积极研究探索更加科学合理、公平公正的适合于线上线下同步

开展的考核方式。

5．本办法未尽事宜可参考《北京理工大学本科考试工作规

定》（修订）执行。

6．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由教务部、教学运行与考务中

心负责解释。

北京理工大学教务部

2022年 5月 7日


